
第 1 頁共 5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年 1月 18 日通傳企字第 09505128180 號函下達 

中華民國 97 年 1月 30 日通傳企字第 09740003750 號函下達修正第 5、6、9、16、18 點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27日通傳企字第 09940010690號函下達修正修正第 17、18、19、20、21點 

中華民國 100年 3 月 1日通傳企字第 10040004720號函下達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9 月 6 日通傳企字第 10040024430號函下達修正第 4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2月 10 日通傳企字第 10040042070 號函下達修正第 2、5、6、7、8點 

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26日通傳綜規字第號 10540018020 函下達修正第 3、4、8 點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健全通傳基金委託研

究 計畫之管理，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管理要點）第四點訂定本要點。 

本會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案，除應依政府採購法、管理要點及相

關法規規定外，並依本要點及委託契約之規定辦理。 

二、 本會委託研究主題之選定，應以符合本會施政計畫及業務發展

需要為原則，並應先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以下簡稱ＧＲＢ），

以避免重複研究。 

選定委託對象時，除應審酌主持人（含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

人及協同主持人）主持研究能力外，同一期間（指研究計畫之

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上）接受政府委託研究計畫達二項以

上者，尤應審慎衡酌考量。 

前項委託對象之選定，同一人同一年度擔任本會委託研究主持

人，最多以二項為原則，惟經審慎衡酌考量者，不在此限。 

提報計畫單位對於選定委託對象時，應查明有無前第二項或第

三項情形，並列為評選(審)項目之ㄧ。 

三、 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之統籌管理單位為本會綜合規劃處(以下簡

稱綜規處)，負責本要點所訂委託研究計畫之規劃、協調，並指

定專人辦理相關管理事宜。                                                                                                                                                                                                                                                                                                                                                                                                                                                                                                                                                                                                                                                                                 

本會各業務單位應指定專責人員督導辦理委託研究計畫之研

究計畫主題彙報、進度管制、資料建檔、報告管理及上網公開

等相關事項。 

為辦理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主題先期審議，本會得成立委託研究

計畫主題先期諮詢會議（以下簡稱諮詢會議），提供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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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於每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召開。 

諮詢會議置委員五至七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召集人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人選擔任之。 

(二)本會代表一至三人。 

(三)外聘專家學者二至四人，並由綜規處擬定建議名單簽報 

    主任委員核定。 

四、 本會委託研究計畫項目之核定： 

（一）提報計畫單位(各區監理處可自行協調一區處代表)於編擬次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概算前，應於每年九月底前研提下下年度

研究計畫項目至少二項，並填具研究主題表（如附件一）及

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審議表（如附件二，以下簡稱審議表）

送綜規處彙辦。 

（二）提報計畫單位於選訂研究主題時，應先行考量政策需求、產

業發展、國際趨勢、執行可行性及近期無重複研究主題等項

目，依本點第一款所列文件，送交綜規處辦理初評作業，續

提請諮詢會議討論。 

      諮詢會議得邀請各提報單位指派人員列席諮詢會議說明研

究計畫規劃方向及內容等事宜並回應提問。 

      各提報計畫單位應參酌諮詢會議之建議與修訂意見，填具回

復意見後，送綜規處彙總辦理審議核定年度研究發展項目相

關作業。 

 (三) 研究計畫項目經核定後，提報計畫單位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

將次年度研究計畫項目、期程、經費等資料登錄於 GRB；有

增修異動並應即時更新。 

（四）計畫經核定後其項目及內容如有增減修正，提報計畫單位應

自行簽奉主任委員核准後，通知綜規處。 

（五）如遇重要社會議題、重大政策發展等因應急要情形，亟需辦

理委託研究計畫時，應敘明理由及經費來源，填具審議表專

案簽報主任委員核可後辦理，不受前揭程序之限制。 

（六）提報計畫單位應於招標完成後填寫核定計畫之研究主題及重

點，並經單位主管核可後，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

定情形外，於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十日內刊登於本會會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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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外網站。 

（七）提報計畫單位應於每年四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十月二十

日及次年一月二十日前填報委託研究計畫進度查核表（如附

件三），並送綜規處彙陳。 

五、 本會委託研究計畫採購，由提報計畫單位與秘書室依政府採購

法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經簽訂委託研究契約（契約範本置於本會會內網站知識庫管理

系統，各提報計畫單位得依計畫性質及實際需要酌予修正契約

內容，並依行政程序加會採購、監辦及法務單位，簽請主任委

員核定後作為招標文件。）後，受委託單位應於契約生效次工

作日起三日內，將委託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登錄於 GRB，提報計畫

單位並應於七個工作日內審核登錄資料之正確性。 

六、 本會對受委託單位所提研究計畫書進行審查，其相關規定如

下： 

（一）委託研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之要項詳如附件四，研究經費項

目、編列基準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經

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辦理，詳如附件五。 

（二）委託研究計畫如需進行問卷調查，而研究主持人未能於提送

研究計畫書時附提調查計畫書，則應事先於調查前先將調查

問卷、抽樣方法與過程、樣本來源等資料送本會審查。 

（三）委託研究計畫如需出國考察，應另提出國計畫書，併研究計

畫書送本會審查同意後辦理；考察報告應列為研究報告附錄

或由提報計畫單位存檔備查。 

（四）研究計畫書所列研究內容、程序、時程及研究人員，非經本

會事先同意，不得變更。 

（五）受委託單位應檢具研究人員願意遵守本會委託研究計畫契約

書有關智慧財產權、保密之約定同意書（格式詳委託研究契

約書範本附件），並於簽訂契約後於契約約定期限內送本會

備查。受委託單位更換研究人員時，亦須將更換後之研究人

員簽署之同意書送本會備查。 

七、 委託研究計畫期中報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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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委託單位應依委託研究時程，提送期中報告；報告內容應

包含要項，詳如附件六。 

（二）由本會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並將審查意見送受託單位參

考修訂原計畫或報告。 

（三）委託研究計畫期程在六個月以內，且委託研究經費在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者，得免提送期中報告，原則該期程不得申請

展延。 

八、 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相關規定： 

（一）研究期程屆滿時，受委託單位應提送期末報告初稿；其報告

內容、撰寫方式及印製格式，詳如附件七。 

（二）由本會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受委託單位應依會議審查意

見修正報告內容，經本會審查無誤後，再將報告修正本送本

會。 

（三）受委託單位應將期末報告登錄於 GRB，提報計畫單位並應審

核資料之正確性，並至 GRB確認研究計畫執行成果。 

（四）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提報計畫單位應

分別將完成之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辦

理寄存，並應副知本會綜規處，另研究報告全文應刊登於本

會會外及會內網站。 

（五）提報計畫單位對本年度完成之研究報告，應於次年一月底前

填具委託研究報告建議事項採行情形表（如附件八），自行

簽報主任委員核可後會本會綜規處。 

（六）提報計畫單位得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九、 委託研究計畫案之研究報告，其著作財產權，悉歸本會所有；

研究計畫進行中及研究報告（含期中、期末及已完成）之一部

或全部，未經本會事先書面同意，受委託單位不得對外發表。 

受委託單位對委託研究計畫案之契約內容及委託機關業務機

密應負保密之義務。                                                                                                                                                                                                                                                                                                                                                                                                                                                                                                                                                                                                                                                                                 

十、 委託研究經費依下列原則撥付： 

（一）研究計畫書審查通過後，於契約簽訂及計畫主持人至政府研

究資訊系統 GRB登錄計畫基本資料後，撥付第一期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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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款為研究費總價之百分之三十。 

（二）期中報告經本會同意收受後，撥付第二期研究經費，第二期

款為研究費總價之百分之三十。 

（三）於期末報告審查修正通過及計畫主持人至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登錄期末報告摘要後撥付第三期研究經費，第三期款為

研究費總價之百分之四十。 

（四）研究經費之撥付期數及金額比例，計畫主辦單位得視研究個

案情形及期程酌予調整。 

十一、 委託研究計畫案之請款及核銷方式： 

（一）每期研究經費由受委託單位開立之發票或收據請款。 

（二）研究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問卷調查費及資料整理統

計費。 

十二、 本會各委託研究報告書及其電子檔，應參考「政府出版品」

之格式，受委託單位並應提供委託研究報告書全文與中、英文

標題及內容摘要（中文摘要三千字以上、三千五百字以下，英

文摘要一千字左右）之電子檔送交本會。 

十三、 本要點所訂事項，於簽訂委託研究案契約時，作為契約內

容之一部分。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

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